
法律與生活

隨
著醫療和生活水準的改善，臺灣人民的平均壽命提高十分顯著，1957年男性平均餘命59.7

歲、女性63.25歲，2012年男性76.4歲，女性為82.8歲。和55年前相較，增加了16至19年的

老後生活。

老年生涯規劃
那麼，我們是不是準備好面對高齡化社會？又要如何規劃？根據內政部2013年調查，55-64

歲國民對未來老年生涯有初步規劃者僅20.7%。而65歲以上對未來生活最擔心的問題，以「自己

的健康」最多，其次為「自己生病的照顧」及「經濟來源」。由此可知，健康狀況和經濟來源

是大家共同的關切。本文將由此切入簡介財產規劃相關法律常識。

確保退休後的經濟來源
中高齡者的經濟來源有哪些？2013年調查報告顯示，65歲以上的經濟來源以「子女或孫子

女奉養」最多，其次為「政府救助或津貼」，「自己退休金、撫卹金或保險給付」再次之。

不過，今後「自己的退休金、撫卹金或保險給付」的比重應該會增加，因為「國民年金」

從2008年10月1日開辦，理論上所有人年滿65歲起，即可按月、持續性地獲得年金（因職業而有

不同）。有年金和退休金，就比較容易做到經濟獨立，才能生活無虞且有尊嚴活著。

當然，很多人會趁年輕時開始存老本。高齡者的資產保有狀況，65歲以上自己或配偶目前

會保存資產者合計約52%，而50-64歲約74%。比率有上升趨勢，表示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減退，

養老靠自己的思維愈來愈普及。

此外，銀髮生活的中後期會面對病痛和死亡，在做財產規劃時，也要納入考量。

為自己預作準備：判斷力的下降
老化可能帶來判斷力下降甚至失智，這個時候該怎麼辦？可不可以事先決定好由誰來照顧

我、替我管理財產？首先，提前分產（將財產贈與）給子女未必是好的決定，因為子女拿到財

產後可能棄父母於不顧，且每人每年所為之贈與，僅在220萬元範圍內免稅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

22條），若一次贈與太多，超過的部分要被課徵10%贈與稅（同法第19條第1項）。

現行法律有兩個措施可以協助判斷力不足的人管理財產，避免被詐騙而做出不利於自己的

交易。

（一）成年監護
    為保護判斷能力不足之人，民法設有「監護宣告」和「輔助宣告」二種制度。「監護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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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」效力較強，受宣告人因將喪失行為能力，無法從事法律

行為（買賣、租賃、委任⋯），故由「監護人」代理為之。

「輔助宣告」效力較弱，僅特定重大財產行為須經「輔助

人」同意。

這個制度必須由利害關係人向法院提出聲請，由法院來

選任監護人或輔助人。優點是費用低廉，監護人或輔助人的

報酬不多。缺點是本人無法決定監護人或輔助人，法院未必

按照本人意願，而且被監護宣告後，本人自己完全不能為法

律行為，等於表面上擁有財產，但實質上不能控制，必須完

全仰賴監護人。

（二）信託
委託人（高齡者）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（例如信託公司或值得信賴之人），成立信託。受

託人依據信託目的來管理和運用財產，例如每月或每年定期給付1萬元，委託人死亡後，按約定

可繼續給付予配偶，配偶死亡後，若有剩餘，則歸預先指定的子女所有。

信託的優點是，財產的所有權不在自己，不會被詐騙，也不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。每個月

或每年受益人（包括本人、配偶、子女⋯）可以得到一定的金額分配，保障基本生活。如果子

女有身心障礙，無法自己順利管理財產，那麼信託可以在委託人死亡後，繼續發揮照顧子女的

功能。此外，當受託人為銀行時，因有信託業法嚴格規範，濫權的疑慮很低。缺點是信託銀行

會根據信託財產金額，每年收取一定比例報酬，費用較昂貴。

為家人預作準備：遺產規劃
很多人聽到死亡前財產規劃，或是遺產、繼承規劃，第一個聯想到的是遺產稅問題。其

實，以2013年為例，被課徵遺產稅僅5,921件，而死亡人數為155,908人，換言之，真正要繳納遺

產稅的只占3.8%左右。

（一）稅務規劃
為什麼實際要繳納遺產稅者不多？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，死亡者有1,200萬元免稅額（第

18條第1項），加上各種扣除額，例如喪葬費100萬元；若有配偶，可增加400萬元扣除額；若子

女或孫子女等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繼承人時，每人享有40萬元扣除額等等（第17條）。因此大致

上來說，若有配偶和2名子女，其遺產總額在1780萬元以下者，不會被課徵遺產稅。

所以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，遺產規劃的重點並非避稅、節稅，而是在自己身後保障家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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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，預先做好適當的規劃和分配方案，避免子孫為了遺產起爭執。

（二）遺產分配
 什麼樣的人需要預先交代遺產分配？大致而言，企業經營者、無子女者、有事實婚配偶

／伴侶者、與前配偶間有子女者、財產當中不動產較多者、有特別想感謝／報答的對象者，

被認為較需要事先規劃好遺產分配，也就是立遺囑。因為現行民法的法定繼承方式以及每人

應繼分比例，不見得符合個人需求。

以無子女但有配偶者為例，依照民法規定（第1138條、第1144條），由於死亡時並無子

女，亦無父母（通常父母死亡時間較自己早），法定繼承人便是配偶及兄弟姊妹，配偶應繼

分為1/2，剩餘1/2由兄弟姊妹均分。然而，兄弟姊妹成年後，未必經常往來，配偶才是真正

的照顧和陪伴者，所以若希望給配偶超過1/2遺產，就必須作成遺囑。然而，遺囑不得侵害特

留分，兄弟姊妹假設有1人，其特留分就是遺產的1/6 (=1/2x1/3)，也就是最少可分得1/6。若

要避免此結果，就要使用其他方法，如生前設定信託、或投保保險以配偶為受益人等。

規劃與決定的意義
心理學家指出，當人們越是憑「直覺」來處理事務，採取不用腦筋（mindlessness）的方

法來做決定，那麼老年期衰退的情形會更加明顯。所謂「用腦筋」是指，我們了解自己正在

做什麼，而對環境積極的涉入；不用腦筋則是允許情境指引我們的行為。財產規劃，是一種

積極的自我決定權的行使，是需要用腦筋的行為。規劃和決定，不僅是讓自己活得安心的物

質層次的問題，更是正向面對老年生活的積極態度。總結來說，了解自己的優、缺點，了解

自己的需求，包括健康、經濟、人際關係、興趣後，進行妥善規劃預備，為自己創造圓滿的

銀髮生活。 （本專欄策畫／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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